
壹、前言 

臨床照護病人時，醫護人員常會與病家討論是否要簽署 DNR（Do Not Resusci-

tate），所謂的「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

維生醫療意願書」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同意書」，這三個表單是來自

於 2000 年 6 月所制定公布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行政院衛生署（現已改制為衛

生福利部）於 2010 年也發布了全國性的 DNR 參考範本，在前一期的倫理中心季刊

已有做詳盡介紹。同樣是與末期病人不再進行心肺復甦術或撤除維生醫療相關的

「預立醫療決定」（AD, Advance Decision），其法源根據則是於 2016 年制定公布，

於 2019 年正式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本篇文章將簡要分析兩者在臨床實務上

有什麼不同，讓醫療團隊能協助病人與家屬接受最適宜的醫療照護。 

貳、簽署者  

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意願人意識清楚時可自行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

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意願書」，當意願人

失去意識時可由家屬簽署同意書，在2013年1月的修正公布是由最近親屬一人簽署

同意書即可，並且若沒有最近親屬時，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

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 

「病人自主權利法」的「預立醫療決定」，則是必需由意願人本人簽署，法條第

8 條明文規定，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為「預立醫療決定」；另意願人亦可指定醫

療委任代理人，在第 3 條規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是指接受意願人書面委任，於意願人意

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意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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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適用的疾病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1條明確寫出是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

權益，特制定本條例。而在第3條列出，末期病人是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

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在「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四條則載明若病人符合五種臨床情境，且有「預立

醫療決定」者，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其「預立醫療決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

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這些臨床情境也皆應由二位具相關

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定診斷。這五種臨床情境包括： 

一、末期病人。 

二、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三、永久植物人狀態。 

四、極重度失智。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

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在2018年發布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施行細則」，更將這些臨床情境做進一步解

釋，讓醫療團隊在判斷上更有依據： 

一、 末期病人：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末期病人之確診，應由二

位與該疾病診斷或治療相關之專科醫師為之。 

二、 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指因腦部病變，經檢查顯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之持續性

重度昏迷： 

1. 因外傷所致，經診察其意識超過六個月無恢復跡象。 

2. 非因外傷所致，經診察其意識超過三個月無恢復跡象。 

3. 有明確醫學證據確診腦部受嚴重傷害，極難恢復意識。 

前項診察及確診，應由二位神經醫學相關之專科醫師為之。 

三、 永久植物人狀態：指因腦部病變，經檢查顯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之植物人狀

態： 

1. 因外傷所致，其植物人狀態超過六個月無改善跡象。 

2. 非因外傷所致，其植物人狀態超過三個月無改善跡象。 

前項確診，應由二位神經醫學相關之專科醫師為之。 

四、 極重度失智：指確診失智程度嚴重，持續有意識障礙，導致無法進行生活自

理、學習或工作，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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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臨床失智評估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達三分以上。 

2. 功能性評估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Staging Test）達七分以上。 

前項確診，應由二位神經或精神醫學相關之專科醫師為之。 

五、 第五款的其它情形由中央主管機關召開會議後公告之。前項會議前，病人、關

係人、病友團體、醫療機構、醫學專業團體得檢具相關文件、資料，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建議。 

 

肆、可不施行的醫療範圍 
雖然兩者皆與末期病人的醫療處置相關，但「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是寫到

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其「預立醫療決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

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則指的是可以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或維生醫療，其法律定義分別如下：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3 條： 

一、 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外心

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等標準急救程序

或其他緊急救治行為。 

二、 維生醫療：指用以維持末期病人生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而只能延長其瀕死

過程的醫療措施。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3 條 

一、維持生命治療：指心肺復甦術、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為特定疾病而設

之專門治療、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生素等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

療措施。 

二、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指透過導管或其他侵入性措施餵養食物與水分。 

兩者比較後，「病人自主權利法」明顯較廣泛且包括了如鼻胃管等人工營養及流體

餵養。 

伍、執行程序 

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只要病人或家屬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

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意願書」或「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或維生醫療同意書」，在病人被兩位專科醫師判斷為末期病人即可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或維生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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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人自主權利法」中，意願人需先經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簽署「預立醫療決

定」，並由二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定是否符合五種臨床條件，並需經緩

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才能依「預立醫療決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

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陸、總結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及「病人自主權利法」均是我國保障病人善終權益的重

要法津，兩者在法條規定及臨床實務上有其不同之處（表 1），醫療團隊若能詳細

了解這些異同，將更能保障病家的醫療意願及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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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自主權利法 

簽署者 意願人或親屬。 限意願人。 

簽署文件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

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或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

生醫療意願書」。 

預立醫療決定。 

適用的疾病 末期病人。 一、末期病人。 

二、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三、永久植物人狀態。 

四、極重度失智。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

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

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

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可不施行的醫療範圍 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

養。 

執行程序 病人被兩位專科醫師判斷

為末期病人即可不施行心

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先經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簽署「預立

醫療決定」，由二位具相關專科醫

師資格之醫師確定是否符合五種臨

床條件，並需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

二次照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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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寧醫療條例與自主權利法之法規與臨床實務不同整理 


